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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人文建筑奖”单项奖申报要求 

 

一、 评选范围 

新建、扩建和改建的城市和乡村建筑，其中包括：城市公共空间、社区空间

营造、自然生态建筑、复合创新建筑、品质人居空间等 5 大类型。 

二、 申报条件 

1、 申报项目应为北京工程勘察设计协会会员单位所属建筑师团队原创

并主持完成设计，竣工验收完成并投入使用 1 年以上的建设项目。 

2、 与境内外设计机构（含港澳台地区）合作设计的项目，应符合在北

京市注册登记的设计单位承担主要设计工作（注：至少承担方案设计、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阶段的其中两个阶段，或者承担方案设计以及工程建设全过程的总体

效果把控），并应提交合作设计方认可报奖以及各方所承担工作量的《合作设计

项目申报证明》。合作设计项目一般指以设计联合体的形式进行的工程项目。各

合作设计单位（机构）均应为参与建筑主体的设计，而非仅分承包某专项、设施、

设备或设计咨询等内容。 

3、 保密项目一般不应参与奖项申报，如确需参评，请由建设单位正式

出具同意申报意见，并说明参评文字、图纸、照片的允许范围。申报单位以此为

依据提交申报资料。 

三、 申报方式 

1、 会员单位通过协会网站下载相关申报文件，并按照要求采用线下申

报方式提交参评项目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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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申报材料 

1、 《申报表》及证明材料附件，证明材料包括： 

1） 发展改革委员会（或其他上级单位）立项批复； 

2） 规划意见书及附图； 

3）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4） 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或相关文件证明（如专家论证会意见、未

被抽查受理凭证）； 

5） 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或相关文件证明（如单位（子单位）工程质量

竣工验收记录、竣工验收报告）； 

6） 建设工程规划核验（验收）意见； 

7） 使用单位的反馈意见及盖章（注：除非为同一单位，一般不应以建

设单位代替使用单位；住宅使用方一般为物业公司）； 

8） 施工单位的反馈意见及盖章； 

9） 合作设计项目申报证明（注：独立设计项目无需提交）； 

10） 改造项目需提供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11） 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证明文件； 

12） 无重大安全质量事故证明文件； 

13） 具有正向社会影响力的相关证明材料； 

14） 其他文件（已有奖励、涉密项目处理、专项技术成果认定证明、

绿建认证；经济、社会或环境效益证明文件）。 

2、 图册 

纸介质图册应具有较好的清晰度。 

北
京
工
程
勘
察
设
计
协
会
 

 
 
 
  
  
  
  
北
京
工
程
勘
察
设
计
协
会
 

 
 
 
北
京
工
程
勘
察
设
计
协
会
 

 
 
 
  
  
  
  
  
  
 北

京
工
程
勘
察
设
计
协
会



3 

电子版图册为 JPG 格式，分辨率应不小于 300dpi，图片像素 ≥4900×3500。

电子文件应根据内容进行排序编号和命名：一般应按照填色图、室外照片、室内

照片的顺序；编号为 2 位数，自 01 起始（如：01-区域位置图、02-环境关系图、

03-总平面图、04-地下一层平面图、05-首层平面图、06-二层平面图、…19-立面

图、20-剖面图、21-俯视图、22-南立面全景、… 32-大堂内景（改造后）、33-大堂

内景（改造前）、…34-主楼梯细部…）。 

1） 填色图 

一般不超过 20 张。应包括区域位置图（可为卫星地图）、环境关系图、总平

面图、主要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必要的分析图。改造项目应在图纸中标明

改造前后的关系。居住区规划项目应提供日照分析图、现状、道路、竖向、市政

设施管网综合图、绿地等规划分析图。 

平、立、剖面图要标注两道尺寸线（总尺寸和轴线尺寸；总高和层高），注

意不应直接以施工图填色。图面线条、尺寸标注及文字说明等应有适宜的线宽和

字体高度。 

2） 实景照片 

一般不超过 15 张。照片应以表现建筑设计的内容为主，除必要的鸟瞰图外，

不接受绘制的效果图。室外照片包括航拍、鸟瞰、含有周边环境的全景、局部、

细部等；室内照片包括主要厅堂及典型房间的全景、局部、细部等，着重表现空

间关系。改造项目应提供改造前后的对比照片。 

3、 提交要求 

1） 申报表及附件：A4 规格纸质文件，1 份。软皮装订。 

2） 图册：A3 规格纸质文件，1 份。软皮装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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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0 展板：采用规定的展板模板，每个项目制作 2 张，分辨率 300dpi 以

上，竖向排版，内容包括项目名称、总平面图、建成照片、主要平面立

面图及相关分析图。图纸比例不限，但须清晰表达设计内容、技术难点、

技术创新。（注：版面中不得出现参评单位及个人信息）。纸质文件，1

份。 

4） 所有申报材料不予退回，申报单位请自留备份。 

4、 填表说明 

1） 申报表首页上“设计单位”栏中只限填写申报的境内设计单位（不含港

澳台地区）。如为境内合作设计项目且共同申报，应将各设计单位名称

填写齐全并加盖各单位公章。境内外合作设计项目均须填写《合作设计

项目申报证明》。 

2） “主要设计人”栏中，所有参与项目设计人员均应符合国内法律法规要

求，主要设计人申报顺序按照设计中所起作用的原则，不按专业、技术

职务职称，限报 15 人以内，此人员名单申报后不得更改，获奖人员名

单以申报顺序截取。 

3） “建筑功能”栏中如有多项功能时，均应填写；如为城市综合体等多栋

不同功能建筑，应在“备注”栏分别填写；“建筑分类”栏中多层建筑

不填写；“机动车、自行车停车指标”栏中非配套建筑车辆不计入；“备

注”栏中可填写非配套建筑情况描述等。 

五、现场提交申报材料事项 

1、现场接收时间：5 月 24 日至 5 月 28 日（工作时间 9:00-16:00） 

2、收件人及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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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件人：王玉涛             联系方式：87414666-3376 

3、收件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设计中心楼 505 室 

4、邮箱：engineer@thad.com.cn 

 

注：因疫情管控进入清华大学校园需提前报备信息，请各申报单位于 5 月

20 日前提供加盖公章的单位证明文件电子版发至指定邮箱。（证明文件请写明来

访事由、14 天内未曾前往中高风险地区、时间、人员姓名、身份证号码、手机

号码、车牌号，来访时请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核验后方可入校） 

 

附件一：《人文建筑奖申报表》 

附件二：人文建筑奖申报项目展板模板 

 

 

 

                                      2021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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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展板文件较大，请通过以下百度网盘链接下载：链接：https://pan.baidu.com/s/1YHSMQ0XglbdEg4OSfxHK_g       提取码：lb5q 

xiehu
打字机文本

xiehu
打字机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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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北京市优秀设计项目申报表 

申报奖项：□单项奖（人文建筑奖）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公章）  

填报日期：      2021 年  月   日  

 
 
 
 

北京工程勘察设计协会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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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基 本 情 况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单选） 

□城市公共空间 □社区空间营造 □自然生态建筑 

□复合创新建筑 □品质人居空间 

申报单位 

（主申报） 

申报单位  

通讯地址  

联系人  手机  

电话  邮政编码  

传真  电子邮箱  

境内、外合作设计单位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使用单位 
 

建设地点 
 

设计类别 □新建□改建   □扩建 设计起止时间 
 

开工时间 
 

竣工时间 
 

竣工验收时间 
 

竣工验收部门 
 

消防备案时间 
 

交付使用时间 
 

投资来源 □计划  □自筹  □贷款  □合资 □外资 

专业类别 □居住建筑□乡村建筑□景观建筑□其他建筑 

 

北
京
工
程
勘
察
设
计
协
会
 

 
 
 
  
  
  
  
北
京
工
程
勘
察
设
计
协
会
 

 
 
 
北
京
工
程
勘
察
设
计
协
会
 

 
 
 
  
  
  
  
  
  
 北

京
工
程
勘
察
设
计
协
会



8 

在本项目中做出贡献的主要人员情况表 

序号 姓名 职称 专业 
设计职务及设计中
主要负责何项工作 

证件类别 证件号 工作单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注： 
1、 所有参与项目设计人员均应符合国内法律法规要求； 
2、 主要设计人员排序按照设计中所起作用的原则，不按技术职务职称； 
3、项目人员总数原则上不超过 1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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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申报内容 

建筑功能 
（使用性质） 

地上 
 

用地性质 
 

地下 
 

设计使用年限 年 

总用地面积 ha 代征地面积 ha 建设用地面积 ha 

总建筑面积 ㎡ 地上面积 ㎡ 地下面积 ㎡ 

建筑基底面积 ha 绿地面积 ㎡ 绿化率 % 

容积率 
 

建筑密度 % 
建筑分类/耐火等

级 
类/级 

建筑高度 m 地上层数 层 地下层数 层 

机动车停车计 辆 地上停车 辆 地下停车 辆 

自行车停车计 辆 地上停车 辆 地下停车 辆 

防空地下室 
建筑面积 战时用途 

 
抗力级别 级 

㎡ 平时用途 
 

防化级别 级 

备注 
 

 

居 住 建 筑 类 需 补 充 填 写 以 下 各 项 内 容 

住宅用地 ha 配套公建用地 ha 非配套公建用地 ha 

道路用地 ha 公共绿地 ha 配套公建面积 ㎡ 

居住建筑面积 ㎡ 平均每套建筑面积 ㎡/套 非配套公建面积 ㎡ 

总居住户数 户 每户人均数 人/户 总居住人数 人 

公共人均绿地 ㎡/人 机动车指标 辆/户 自行车指标 辆/户 

住宅类型 

总栋数 保障房 商品房 公寓 其他 

   栋   栋   栋    栋     栋 

其中 
保障房包含 

限价商品房 经济适用房 公租房 廉租房 

  栋    栋    栋     栋 

层数特征 1-6 层 7-10 层 10 层以上 

层数 
（层） 

地上    

地下    

高度（m）    

栋数（栋）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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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主要特点（限 1000-2000 字）： 

（介绍项目概况、特点、区位、规模等，设计创新性、技术先进性，彰显建筑作品的内涵，以及反映公众参与度
等方面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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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集 

1、 发展改革委员会（或其他上级单位）立项批复； 

2、 规划意见书及附图； 

3、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4、 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或相关文件证明（如专家论证会意见、未被抽查受理凭证）； 

5、 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或相关文件证明（如单位（子单位）工程质量竣工验收记录、竣工验收

报告）； 

6、 建设工程规划核验（验收）意见； 

7、 使用单位的反馈意见及盖章（注：除非为同一单位，一般不应以建设单位代替使用单位；住

宅使用方一般为物业公司）； 

8、 施工单位的反馈意见及盖章； 

9、 合作设计项目申报证明（注：独立设计项目无需提交）； 

10、 改造项目需提供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11、 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证明文件； 

12、 无重大安全质量事故证明文件； 

13、 具有正向社会影响力的相关证明材料； 

14、 其他文件（已有奖励、涉密项目处理、专项技术成果认定证明、绿建认证；经济、社会

或环境效益证明文件）。 

 

 

 (以上材料附于此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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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意见 
专业评审组初审意见： 
 
 
 
 
 
 
 
 
 
 
 
 
 
 
 
 
 
 
 
                                                            组长（签名）:                               年              月             日 

评审委员会审定意见： 
 
 
 
 
 
 
 
 
 
 
 
 
 
 
 
                                                              主任委员（签名）:                             年              月             日 

北
京
工
程
勘
察
设
计
协
会
 

 
 
 
  
  
  
  
北
京
工
程
勘
察
设
计
协
会
 

 
 
 
北
京
工
程
勘
察
设
计
协
会
 

 
 
 
  
  
  
  
  
  
 北

京
工
程
勘
察
设
计
协
会



13 / 14 

申报单位法人代表人声明 

本人（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件号码）郑重声明，我单位申请参加

人文建筑奖奖项的评选，其申报表及附件材料填报的全部数据、内容

真实，纸质、光盘等媒介资料相符。申报资料如有虚假，本单位将自

动退出“北京市优秀工程勘察设计奖”的评选，并愿接受协会及行业主管

部门所做的处理。 

 

 

 

 

 

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名）： 

单位公章： 

日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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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勘察设计项目申报证明 
 

      工程项目为我们合作完成，我们各方均同意以（单位）为主申报单位，（单位）

为方案创意单位，参加北京市优秀工程勘察设计奖 评选。 

         特此声明。  

 

合作设计项目分工表 

排序 
勘察设计单位

（全称） 

概念性

方案设

计 

方案设 

计（建

筑） 

方案设

计（结

构） 

初步设

计（建

筑） 

初步设

计（结

构） 

初步设

计（设

备） 

初步设

计（电

气） 

施工图

设计 

（建筑） 

施工图

设计 

（结构） 

施工图

设计 

（设备） 

施工图

设计 

（电气） 

1             

2             

3             

4             

5             

（此表为建筑类奖项填写，其它专业奖项可参照此表根据不同专业实际情况填写）  
注：1. 排序应以承担工作为依据，在承担的栏中填写“√”，在未承担的栏中填写“×”，不应空白。  
    2. 合作单位签名盖章表的排序与此表排序相对应。 

 

 

合作单位（机构）签名盖章 

1 2 3 4 5 

单位法定代表人 

（签名）： 

 

 

 

（单位公章） 

单位法定代表人 

（签名）： 

 

 

 

（单位公章） 

单位法定代表人 

（签名）： 

 

 

 

（单位公章） 

单位法定代表人 

（签名）： 

 

 

 

（单位公章） 

单位法定代表人 

（签名）： 

 

 

 

（单位公章） 

 

 

北
京
工
程
勘
察
设
计
协
会
 

 
 
 
  
  
  
  
北
京
工
程
勘
察
设
计
协
会
 

 
 
 
北
京
工
程
勘
察
设
计
协
会
 

 
 
 
  
  
  
  
  
  
 北

京
工
程
勘
察
设
计
协
会




